114年度桃園市申請交換公有非公用土地投標書
	申請之交換標地編號
	

	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資料

	地段地號
	
	

	所有權人
	
	

	公共設施用地別
	
	

	劃設年限
	
	

	權利狀態
(單獨所有或持分比例)
	
	

	持分面積(㎡)
	
	

	114年公告現值
(元/㎡)
	
	

	總價值(元)
	
(持分土地總價值共計              元)

	投標人基本資料

	所有權人姓名(或法人名稱、代表人姓名及主事務所)
	(本人簽名蓋章)
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戶籍住址(或法人名稱、代表人及主事務所住址)
	

	連絡電話
	

	代理人基本資料

	代理人姓名：(本人簽名蓋章)
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聯絡地址：


連絡電話：
	委任狀
    委任人及申請人茲委任           為代
理人，並有民事訴訟法第70條第1項但書及第2項規定之特別代理權。

[bookmark: _GoBack]委任人(簽章)

代理人(簽章)

	其他規定事項
	



